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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讯员 陈肖思

新车上路没多久就发生车
祸，导致车辆受损严重。 事后理
赔时， 保险公司却以维修费用
过高为由不便定损维修 ， 主张
在保险限额内对事故发生前的
车辆价值进行全额赔付 ， 且车
辆残值归保险公司。 那么，车辆
受损程度是否达到全损条件 ？
车辆残值又如何处置？ 保险公
司究竟要赔付多少钱？ 近日，湘
阴法院就审理了此案。

2020 年 11 月 22 日 ， 小张
为新车在保险公司购买了车损
险 ， 保险金额为 288422.4 元 。
2021 年 4 月 18 日，小张驾驶车
辆时因操作不当撞上限宽石
墩，致使车辆受损，小张负事故
全部责任。 在事故处理过程中，
小张支出拖车费 2000 元。事后，
小张通知保险公司对车辆定损
维修， 保险公司却表明因维修
费用过高不便进行维修 。 小张
遂诉至法院， 保险公司辩称其
应在保险限额内对车辆事故发

生前的价值进行全额赔付 ，且
车辆残值归保险公司所有。

另查明 ， 小张在起诉前委
托相关机构对车辆损失进行评
估，确定车辆损失为 259000 元，
小张支出鉴定费 3000 元。 保险
公司对该结果不服， 向法院申
请重新鉴定。 经法院委托鉴定，
车辆事故前价值 （不含购置税
等） 为 270584 元， 车辆维修费
259000 元，残值为 7 万元，保险
公司支付评估费 1 万元。

该案的争议焦点是 ： 案涉
车辆是否达到推定全损的条
件， 案涉车辆残余部分如何处
置，赔偿金额如何计算。

经法院委托鉴定 ， 案涉车
辆维修费已比较接近事故前价
值， 修复车辆不符合经济性原
则。 鉴定机构也在鉴定意见中
推定该车报废处置， 法院予以
采信， 推定案涉车辆损失为全
损。 双方未就案涉车辆遭受损
失后的残余部分处置达成一致
意见， 均希望取得案涉车辆残
值。 结合案涉车辆现停放在某

4S 中心待修， 实际由小张控制
的事实， 案涉车辆残余部分应
由小张处置。 在案涉车辆推定
全损的条件下， 小张投保车损
险时， 双方是按照车辆实际价
值 约 定 保 险 金 额 为 288422.4
元，并据此缴纳保险费。 保险公
司应当按照约定的保险金额
288422.4 元予以赔付。 此外，案
涉车辆残余部分由小张处置 ，
应扣除残值 7 万元 ， 即保险公
司 实 际 应 赔 付 小 张 218422.4
元。 小张为防止或减少保险标
的损失所支付的拖车费 2000
元、 为查明和确定保险标的损
失程度所支付的鉴定费 3000
元 ，均为必要的 、合理的费用 ，
且均有相应发票证明其实际支
出，应由保险公司予以赔付。

综上， 保险公司应赔付小张
车辆损失保险金 218422.4 元、拖
车费 2000元、 鉴定费 3000元，共
计 223422.4元。 车辆残余部分归
小张处置，保险公司所支付的鉴定
费 1万元由其自行承担。

【法官看法】车辆受损后的

维修费用接近事故前的价值 ，
维修难度大， 也不符合经济性
原则，可以推定全损，由保险公
司按照保险金额予以全额赔
付。 在双方均表示希望取得车
辆残值的情况下， 结合车辆目
前停放位置， 由实际控制方处
置较为妥当。 拖车费、鉴定费均
为保险事故中的必要性 、 合理
性费用，应由保险人承担。

【相关法条】《保险法》第 57
条规定 ：“保险事故发生时 ，被
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
施，防止或者减少损失。 保险事
故发生后， 被保险人为防止或
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
的必要的、合理的费用，由保险
人承担； 保险人所承担的费用
数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
以外另行计算， 最高不超过保
险金额的数额。 ”

第 64 条规定 ：“保险人 、被
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
的性质、 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
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 、 合理
的费用，由保险人承担。 ”

本报讯 （湖南法治报全媒
体记者 陈佳婧 通讯员 杨勤
煊） 为进一步深化府院联动破
产工作协调机制， 统筹推进破
产案件法律纠纷、 社会问题的
双重解决。 8 月 2 日上午，省高
院召开重点处理建议办理工作
座谈会。 副院长杨翔、省人大监

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段
成钢出席会议并讲话。 省政协
委员、省工商联常委、湖南湘通
企业发展管理研究院院长潘志
勇受邀参加会议。

会议通报了 2023 年 1 月-
7 月湖南法院破产审判工作情
况。 今年以来，湖南法院紧紧围
绕营造国内一流法治化营商环
境的目标，坚持法治思维、系统
观念和协同理念， 审结各类破
产案件 625 件，222 家企业依法
有序退出市场 ，10 家企业获得

新生，清理债务 257 亿元 ，盘活
企业资产 78 亿元 ， 土地 1560
亩 ， 妥善安置企业职工 2932
人。

会议围绕如何从源头上 、
根本上办理好省人大代表提出
的关于推动和保障破产案件及
时结案的重点建议， 展开深入
讨论交流， 共商共议解决办法
和举措。

段成钢对省高院及相关职
能单位办理代表建议工作给予
了充分肯定。 他提出，要切实增

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意识 、依
法尊重人大代表的主体地位 、
努力提升代表建议办理的满意
度 3 点建议， 要求坚持问题导
向、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，认真
办理代表建议，确保落到实处。

杨翔 对 省 人大 和 人 大 代
表、 政协委员对法院工作的支
持和指导表示感谢。 他表示，要
进一步提高认识， 切实增强做
好重点建议工作的责任心和主
动性， 认真梳理代表意见建议
并及时研究办理， 形成加强和

改进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新思
路、新方法；进一步加强协同合
作， 切实提高办好重点建议的
效果。

下一步， 省高院将以办理
重点建议为契机， 联合省发改
委推动构建、完善党委领导、政
府支持、司法主导、多方参与的
府院协调机制并实质化运行 ，
创新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 ，不
断提升破产审判能力， 持续助
力打造湖南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
际化一流营商环境。

府院联动常态化提升破产案件审判质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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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讯员 徐孟琴

近年来 ， 口罩已成为日常
生活必不可少的用品。 一些黑
心商贩看到其中利益， 打起了
歪主意。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
院近日就审理了一起制售假
冒 “廖源堂 ” 注册商标口罩
案 ，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
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 李 某 、杨
某、 金某等 5 人有期徒刑 8 个
月至 1 年 6 个月不等 ， 并处罚
金。

2022 年 5、6 月间，李某、杨

某 、金某未经 “廖源堂 ”注册商
标权利人许可， 共同商量将没
有商标的白片口罩加工成该品
牌医用外科口罩在电商平台销
售，牟取暴利 。 3 人分工明确 ，
截至案发时 ， 共计非法经营
8.8 万余元 。 欧某明知上述人
等制作假冒口罩 ， 仍提供加
工制作场所 ， 并加工打包、安
排发货， 从中非法获利约 5000
元。 雷某明知上述人等未经商
标权利人许可， 在未提供制作
参数的情况， 按照金某提供的
“廖源堂 ”包装袋样品 ，制作包

装袋，并销售给上述人等，从中
非法获利 9200 元。

经鉴定机构鉴定 ， 涉案口
罩不符合国家医用行业标准 。
经注册商标权利人授权委托 ，
鉴定机构认定， 涉案口罩均为
假冒 “廖源堂” 注册商标的商
品， 外包装及合格证均未经注
册商标权利人许可印刷。

上述 5 人到案后 ， 均如实
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，并主
动退缴违法所得 。 雷某 、欧某
有自首情节 ， 且自愿认罪认
罚 。 李某虽自动投案 ，但当庭

翻供。 李某、杨某、金某当庭拒
不认罪。

法院认为 ，李某 、杨某 、金
某等 5 人为牟取非法利益 ，未
经注册商标权利人许可 ， 在同
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
同的商标，情节严重，构成假冒
注册商标罪。 本案系在新冠肺
炎疫情期间的犯罪， 社会危害
性较大，影响较为恶劣。 综上，
法院根据 5 人犯罪事实、性质 、
情节以及其行为对社会的危害
程度等，依法作出前述判决。 二
审维持原判。

本报讯（通
讯员 喻鑫 ）为
深入推进诉源
治理工作，充分
发挥基层社会
治理中的法院
力量。 近日，汨
罗市人民法院
驻三江镇诉前
调解室挂牌，这
是汨罗法院在
全市乡镇设立
的第 7 家诉源
治理工作室。

调 解 室 建
立后，将对辖区
内的纠纷按照
立案前和立案
后进行区别处
理。前来咨询立
案的，根据双方

当事人所属乡镇 ，调
解员会及时联系司法
所长和村书记 ， 提前
介入纠纷 ， 就地化解
矛盾 ， 做到小事不出
村、大事不出镇。 已经
立案的案件 ， 调解员
会及时了解当事人的
诉求 ， 尽量组织双方
进行庭前调解或组织
双方在属地司法所进
行协商。

■一起来学法

新车接近全损保险公司拒修咋办？ 法院判了！

■案件传真

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口罩 5人获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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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牌现场。


